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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人”）作为北

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或“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新能源”）提

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十一届八次董事会、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0.00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将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新能源车型开发项目 742,545.00 500,000.00

2 AI智能化平台及智驾电动化系统开发项目 137,182.00 100,000.00

合计 879,727.00 600,000.00

注：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未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汽

新能源。为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拟与北汽新能源签订借款协议，使用募集

资金向其提供不超过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00万元的借款。上述

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日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毕之日止，借款利息根据借款资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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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天数按年结算，各年借款利率按照北汽新能源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公司

可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及资金需求，一次或分次逐步向北汽新能源提供借款，

借款资金可滚动使用，也可提前偿还；到期后，如双方均无异议借款可自动续期。

同时，公司前期提供给北汽新能源用于实施 2023 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借款保

持不变。

公司提供的借款将存放于北汽新能源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专项用于

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

上述提供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三、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96364303P

成立时间：2009-10-23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5号 12幢 1层

注册资本：1,506,029.573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电动乘用车、混合动力汽车、新能源汽车；装配新能源汽车

动力模块（具体包括动力模块电机系统装配、动力模块电池系统装配以及动力模

块电控系统装配）；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汽车、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备、

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软件开发；经济贸易咨询；汽车装饰；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公司直接持股 71.69%、通过子公司北京蓝谷极狐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0.01%。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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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3,729,141.66 4,107,168.54

负债总额 2,727,765.30 2,631,243.08

资产净额 1,001,376.35 1,475,925.47

营业收入 1,389,040.02 1,615,492.27

净利润 -474,781.74 -288,117.09

四、本次借款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需

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北汽新

能源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等

方面实施全面有效的控制，财务风险可控。

五、本次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次借款将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公司、北汽新能源将与保荐人及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等规定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六、本次借款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 日召开十一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北汽新能源提供借款专项用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上述提供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

理工作。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控股

子公司北汽新能源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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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新能源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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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宇威 刘世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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